魏都区城市管理局
关于2025年法治政府建设情况的报告

2025年，魏都区城管局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根本遵循，紧紧围绕区委、区政府决策部署，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及省、市、区关于法治政府建设的工作要求，扎实推进依法行政，推动法治政府建设与业务工作深度融合、同频共振，取得了积极成效，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党政主要负责人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有关情况
　　（一）带头抓学习，提高政治站位。认真学习习近平法治思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历次会议重要讲话精神，做到常学常新，常思常进。坚持把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论述内容纳入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议题，不断提高法治建设的能力水平。
　　（二）带头抓落实，强化责任担当。以身作则，坚持做到“亲自抓、负总责”，以上率下推动法治建设工作责任落实落细。全面落实《党政主要负责人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规定》，把法治建设工作列入全局重要工作，定期听取法治建设工作汇报、研究法治建设重大事项。针对城市管理工作存在的突出问题，亲自调研、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督促落实整改责任，推动问题加快解决。
　　（三）带头抓机制，凝聚工作合力。以健全机制为抓手，进一步巩固用好心、管好城，城市管理广大人民群众齐参与的法治建设工作格局。严格执行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年度述法考核工作，以制度管理严格落实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并将履行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情况列入年终述职内容。
二、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的主要举措和成效
　　（一）坚持党对城市管理法治建设工作的领导。不断强化党对城市管理法治建设工作的领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重要指示精神，坚持把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组织全局干部深入、全面学习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通过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研讨、专题党课、主题党日活动等多种形式，推动领导干部进一步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全面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动工作的能力，推动依法行政工作提质增效。
　　（二）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引领法治建设。一是持续深入开展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活动，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局党组会议和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重要学习内容，紧抓领导干部“关键少数”带头学法带动“广泛多数”，营造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浓厚氛围，推动全体党员干部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自觉运用习近平法治思想武装头脑。二是将法治建设与学习常态化，坚持局领导班子带头学习，日常学习全覆盖，并督促全局领导干部通过干部培训网络学院和“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做好自学。
　　（三）完善执法制度，规范执法行为。一是健全完善依法决策机制。完善重大复杂案件集体讨论制度，确保每一个案件法律依据正确、证据充分、程序合法、处罚适当。二是认真落实《城市管理执法办法》《城市管理执法行为规范》，严格要求各执法中队推行落实行“三项制度”，强化文明执法制度保障。三是落实法制审核制度，加强行政执法行为监督力度，不断提高案件执法质量，在原有重大案件法制审核的基础上，将普通程序案件纳入法制审核范围，所有案件文书从制作到送达实现全过程监督。四是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按照《河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印发<河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处罚裁量基准适用规章及相关制度>、<河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通知》、《许昌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行政处罚裁量标准等规定，强化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基准的正确适用，切实提高执法办案质量。2025年，共办理行政处罚案件54，申请法院强制执行7件，产生行政复议案件1件，行政诉讼案件1件，召开重大执法案件集体讨论会议2次，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率100%，未出现行政败诉情况。
（四）加大宣传力度，营造法治氛围 。一是坚持“谁执法谁普法”和“谁服务谁普法”的原则，在日常执法过程中，执法人员向行政相对人宣传城市管理相关法律法规，在行政服务中心城管窗口，准备城市管理系统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资料，便于向办事群众宣传，把法治教育融入到管理和服务的全过程。二是围绕重要时间节点开展主题法治宣传教育活动。今年以来，我局开展民法典宣传、“防诈”宣传、“安全生产月”宣传、垃圾分类知识宣传、《许昌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宣传、以及“宪法宣传周”、“宪法宣传日”等各类普法宣传活动，努力营造创文明城良好的法治环境。三是运用新媒体新技术开展普法活动。积极运用新媒体推进网络普法，拓展微信公众号、学习强国等新媒体普法渠道。广泛运用电子显示屏、执法车载喇叭等普法载体开展法治宣传。四是持续做好对魏都城管的宣传工作，为营造我区城市管理工作良好的舆论氛围，结合城管工作职责，拓展宣传渠道，加强与电视、短视频平台以及报社等媒体的联络，形成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宣传稿件。2025年，我局共发表宣传信息273篇，其中国家级8篇，省级12篇，市级245篇，区级8篇。
（五）优化营商环境，提升服务效能 。一是实行上门服务，提升服务质量。各辖区执法中队和与服务对象建立了微信公众平台，主动与业户、商户联系，建立沟通联系机制，上门宣讲城市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由被动管理转化为主动服务，切实解决行政相对人遇到的困难。二是坚持疏堵结合，强化城市管理。积极劝导沿街经营商户入室经营，依托数字化城市管理平台，积极治理辖区市容和环境卫生，加大对十乱、占道、店外经营的管理力度，为商户市民营造了优美的营商环境和人居环境。三是拓宽诉求渠道，保障群众利益。拓展网络服务平台，依托“城管12319”、“12345”市长热线，24小时受理群众举报、投诉以及对城管工作的意见、建议，确保群众和经营者的诉求“件件有措施，事事有落实”。
　　三、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存在的不足
（一）法治建设整体的力度不够。部分股室、部门还存在重业务，轻法治的现象。各项制度不完善，程序不规范，执行不到位的情况仍然存在。法治建设队伍力量薄弱。
（二）综合执法工作有待加强。执法人员政策法规、业务学习重要性认识不足，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不够高，执法能力及案卷文书制作能力有待提升。部门联动、大众齐管机制不健全，未真正形成工作合力。
（三）法治宣传质效有待提升。尽管已通过多元化形式开展普法宣传，但市民群众对城市管理领域法律法规的认知还比较浅浮，自觉尊法学法守法的意识尚有欠缺，城管法治宣传工作的深度与实效有待进一步提升。　　
四、2026年度巩固法治政府建设的初步安排
[bookmark: _GoBack]（一）加强行政执法专业能力建设。持续加大执法业务培训，增强用法治方式管理城市的意识，全面提升执法人员的能力和素养。精准掌握执法实践、法治宣传等需求，确保履职事项清单顺利推进。
（二）全面提升执法规范化水平。进一步细化执法办案流程，制定并完善行政执法办案规程。强化案件法制审核，确保每一起案件做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
（三）强化日常监督检查机制。严格把控行政程序全流程时限要求，加强对涉法涉诉、履职申请等关键业务的常态化监督指导与及时提醒，以精准监督护航城市管理执法工作有序推进，稳步提升城管执法法治化、规范化运行质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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